
省水標章產品專賣區發燒熱賣中省水標章產品專賣區發燒熱賣中省水標章產品專賣區發燒熱賣中省水標章產品專賣區發燒熱賣中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    
 

為鼓勵全民節水與推廣省水器材，水利署與特力屋、好博家、台糖、愛買、全

國電子、家樂福、大潤發、燦坤、大同等九家量販通路共 963 家分店合作，自

今(106)年 4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設置省水標章專賣區，方便消費者選購

省水馬桶、洗衣機、水龍頭、蓮蓬頭及各種省水配件產品，各通路並提供省水

標章產品最低 9 折起之優惠方案，讓民眾不但能輕鬆選購省水產品，更能省水

省錢做環保。目前各量販店專賣區正發燒熱賣中，經初步統計截至 5 月中旬，

各家量販店銷售量就已經比去年同期成長，其中特力屋銷售量成長高達 13%。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台灣豐枯情勢變化劇烈常造成水資源不足之情事，因

應未來用水短缺問題，水利署再次呼籲大家節省寶貴之水資源，歡迎家中需要

更換馬桶、洗衣機、水龍頭、蓮蓬頭及各種省水配件產品的民眾，可以好好把

握這次省水標章專區之各項省水器材產品優惠機會，汰換家裡非省水器材，省

水耐用又省錢，為台灣水資源盡一份心力吧。 

 

另水利署進一步表示，為讓節約用水能常態化，經濟部近期將公告「省水標章

管理辦法」，並預計在近期公告洗衣機及馬桶應具省水標章產品，將來洗衣機及

馬桶二項產品若未取得省水標章將不得於市面販售，違反規定者將依自來水法

第 98 條之 1，處新臺幣 4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標準檢驗局請民眾留意家中是否有公告召回的瑕疵除濕機及注意使用標準檢驗局請民眾留意家中是否有公告召回的瑕疵除濕機及注意使用標準檢驗局請民眾留意家中是否有公告召回的瑕疵除濕機及注意使用標準檢驗局請民眾留意家中是否有公告召回的瑕疵除濕機及注意使用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灣氣候終年濕度高，民眾多會使用除濕機除濕，近來仍有多起民眾使用瑕疵

除濕機發生自燃事故，且這些民眾表示對於這些機種之召回訊息並不知情，為

避免瑕疵除濕機繼續發生燃燒事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特別再次呼籲大眾知會

左鄰右舍及親朋好友，一起檢視家中使用除濕機之廠牌及機型，是否為該局網

頁所登載由業者發布召回訊息之瑕疵除濕機商品，若為大同、三洋、東元、聲

寶、西屋、吉普生(雷諾)、富及第(雷諾)、歌林、惠而浦、威技、B&Q（Airforce）

及 Fujimaru 等計 12 個品牌共 54 個型號（相關產製期間及召回訊息如附件），

請立即停止使用並儘速聯絡各品牌服務專線辦理檢修更換機板作業，詳情可參

閱該局網頁「商品安全資訊網」（http://safety.bsmi.gov.tw）中「商品召回」

訊息。 

 

標準檢驗局特別提醒民眾，使用除濕機時，應保持進、出風口之上方及四周淨

空，並與周圍之牆壁、家俱及窗簾保持至少 50 公分之距離，切勿置於密閉空間

(例如衣櫥或更衣間等)，以避免通風不良造成機體散熱不易，尤其不得將除濕

機置於衣物之下方，以免衣物不慎掉落而蓋住除濕機之出風口，並避免長時間

連續使用或於無人看管及晚上睡覺時使用，若長時間離開使用場所時，應關閉

電源並將插頭拔離電源插座，以避免造成不可預期之意外事故。 

 

 標準檢驗局強調，民眾選購及使用除濕機時，應注意是否貼有「商品檢驗標

識」，並檢視廠商名稱及地址、電器規格（如：電壓、消耗功率）及型號等各項

標示是否清楚，如對商品是否經過檢驗合格有疑問時，可洽該局詢問（免付費

服務電話 0800-007-123），使用除濕機時並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先檢視產品使用說明書，依使用說明書規定方法使用，並應特別注意產品

使用說明書所列之警告及注意事項。 

二、除濕機不可使用於密閉之衣櫥或更衣間，使用時不可將衣物覆蓋在除濕機

上除濕，以免發生火災意外。 

三、除濕機使用時，應與牆壁、家俱及窗簾保持適當之距離，以避免通風不良

造成機體散熱不易。 

四、對於高耗電量之電器（例如烤箱、電暖器、微波爐、吸塵器及電鍋等）切

勿共用同一組延長線或在串聯之多組延長線中使用，以避免因過載而引發

危險。 

五、濾網應定期清洗或更換，避免因灰塵附著而使進風量不足，進而造成內部

零件處於較高溫度環境下運轉，影響其除濕能力且增加危險性。 

六、請定期依使用說明書之清潔保養方法擦拭除濕機外殼與清洗或更換濾網，

清潔保養前，切記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擦拭外殼時，應防止水滲入電



器內部，以避免危險；濾網清洗後應先將其晾乾後再置入除濕機內使用。 

七、不使用除濕機或長時間離開使用場所時，應關閉電源並將插頭拔離電源插

座，且不可於無人看管或晚上睡覺時使用。 

八、若有故障現象發生，應將除濕機送至廠商指定之維修站維修，切勿自行拆

開修理。 

 

 

 

 

 

 

 

 

 

 

 

 

 

 

 

 

 

 

 

 

 

 

 

 

 

 

 

 

 

 

 

 

 

 

 



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自自自自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要標示清楚日起要標示清楚日起要標示清楚日起要標示清楚((((衛福部食品藥衛福部食品藥衛福部食品藥衛福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物管理署物管理署物管理署))))    
 

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日益多樣化，因銷售現場無人員提供食品相關資訊，為透

明食品資訊，衛生福利部於本(106)年 6 月 2 日公告「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之標

示規定」，並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以自動販賣機販售之食品，不論包裝、散裝或自動販賣機調製的食品皆應依該

規定標示，除食品資訊外，應於機台外部明顯標示販賣機業者資訊，包括業者

名稱或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販賣機業者就其販售食品，應標示事項及標示

方式： 

 

((((一一一一))))包裝食品包裝食品包裝食品包裝食品: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標示。 

((((二二二二))))散裝食品散裝食品散裝食品散裝食品::::應標示品名、內容物及食品添加物名稱、食品負責廠商或製造廠

商名稱、電話號碼、地址及登錄字號、原產地、有效日期、過敏原、基因

改造食品原料、重組肉等 8項。 

((((三三三三))))自動販賣機調製之食品自動販賣機調製之食品自動販賣機調製之食品自動販賣機調製之食品：：：：因屬消費者投幣選擇後調製之食品，故得免標示

其「有效日期」，其餘標示事項與散裝食品相同。 

((((四四四四))))標示型式與方式標示型式與方式標示型式與方式標示型式與方式：：：：包裝食品之所有標示項目及散裝食品之「有效日期」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或容器外，其他標示項目得以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

等型式，採張貼懸掛、黏貼或其他足以明顯辨明之方式為之，且應予固定。 

 

業者如未依規定完整標示，則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第 25 條規定，

得處新臺幣 3萬至 300 萬元罰鍰；如標示有不實違反同法第 28 條規定，得處新

臺幣 4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違規包裝產品依同法第 52 條規定應限期回

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售。 

 

 

 

 

 

 

 

 

 

 

 

 

 



國家標準再升級國家標準再升級國家標準再升級國家標準再升級，，，，嬰兒安全有保障嬰兒安全有保障嬰兒安全有保障嬰兒安全有保障，，，，標準檢驗局參考歐盟標準標準檢驗局參考歐盟標準標準檢驗局參考歐盟標準標準檢驗局參考歐盟標準，，，，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公布公布公布公布「「「「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國家標準國家標準國家標準國家標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標準檢驗局為確保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安全無虞的起居環境中平安長大，於 106

年 4 月 18 日參考歐盟 EN標準修訂公布 CNS 11676「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

及 CNS 12990「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等 2種標準，其中已包含了「安全要求」、

「標示」及「警語」等相關規定；而在新標準公布後，除了讓新手爸媽能有多

一份安心外，也可供國內產製業者一致之安全規範依循，以共同維護產品之品

質及安全。 

 

本次新修訂之國家標準 CNS 11676「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適用內部長度大

於 90 公分(900 mm)且不超過 140 公分(1,400 mm)之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

並規定如嬰兒床可被轉換為其他商品(如換尿布台、圍欄等)，轉換後須符合該

商品之相關標準；另 CNS 12990「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則適用於無法自行坐立、

跪爬或撐起本身之嬰兒所使用搖床與搖籃，且規定如該商品上有附加其他產品，

則該等產品亦應符合相關標準之要求。而該 2 種標準之安全要求項目皆已包括

了「材料」、「穩定性」及「構造」等相關規定，可確保使用時能大幅減少發生

危害之機率。 

 

標準檢驗局呼籲家長務必將此類產品組裝完成，並確實檢查後，方可供家中嬰

兒使用；另應選用符合國家標準之產品，除可確保品質外，並可保障嬰兒之安

全，此外也建議產製業者亦可參酌國家標準生產相關產品。未來該局將持續關

注國際上有關兒童照護用品相關標準之脈動，並適時檢討並制修訂相關國家標

準，以供各界一致之參考規範。 

 

相關標準資訊（料）已置放於該局「國家標準（CNS）網路服務系統」（網址為

http://www.cnsonline.com.tw/），歡迎各界上網查詢。 

 

 

 

 

 

 

 

 

 

 

 



豪雨災情受災戶之金融協助措施豪雨災情受災戶之金融協助措施豪雨災情受災戶之金融協助措施豪雨災情受災戶之金融協助措施((((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鑒於近日梅雨鋒面及西南氣流影響，造成部分地區豪雨災情，為協助受災民眾

進行災後重建，金管會已請銀行注意豪雨過後相關因應措施，並以主動關懷態

度，提供自有資金協助辦理天然災害相關貸款。 

 

目前計有 21 家本國銀行提供多項天然災害低利融資方案(如附件)，包括個人、

房屋貸款及企業受災貸款等，相關資料已置於金管會銀行局網站，民眾如有融

資需求，可至該網站查詢各銀行所提供的相關貸款條件及聯絡電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就本次豪雨災情如有其他政策性融資措施，本

會亦將基於協助立場，持續協調各銀行積極配合辦理。 

附件：銀行辦理天然災害相關貸款措施 

 

 

 

 

 

聯絡單位：銀行局本國銀行組 

聯絡電話：8968-9685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 

http://fscmail.fsc.gov.tw/FSC-SPS/SPSB/SPSB0100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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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行辦理天然災害相關貸款彙總表 

                   製表日期：106.6            

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臺灣銀行 
辦理天然災害受災

戶復建融資 

1.對象：遭受颱風、水災、地震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之

企業及個人受災戶。 

2.額度：(1)企業受災戶：每戶最高額度五千萬元。 

(2)個人受災戶：每戶最高額度三百萬元。 

3.期限：(1)復舊週轉金最長二年，寬限期半年。 

(2)修復廠房、營業場所、住宅最長三年，寬限期一年。 

(3)修復機器設備、或修復（重置）傢俱、家電用品、 

交通工具最長三年，寬限期一年。 

(4)重置機器設備最長七年，寬限期二年。 

(5)重置廠房、營業場所最長十年，寬限期三年。 

(6)重置住宅最長三十年，寬限期三年。 

4.償還方式：寬限期間按月繳息，寬限期滿本金按月平均攤還並付

息，或採年金法依賦金率按月攤還本息。 

5.利率：按該行利率授信利率訂價有關規定核計後，再核減年率0.5

％優惠計息。 

6.申請：應持有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書、或經該行調查遭

受損失屬實者，並應於遭受天然災害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提

出申請。 

7.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該行授信有關規定辦理。 

（02）2349-3497 

2349-3492 

2349-3495 

      2349-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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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合作金庫銀行 

農漁民及農漁企業

天然災害重建復興

貸款 

對象：農漁民、農漁企業，期間最長 7年，申貸期限：農委會宣布

受災地區之日起三個月內持受災證明或經調查屬實且提供適當擔

保品者得向該行申借。 

02-23118811 

轉 437 

個人天然災害受災

戶重建復興貸款 

對象：個人，最長 10年，申貸期限：災害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持受

災證明或經調查屬實者得向該行申借。 

企業天然災害重建

復興貸款 

對象：企業，期間：週轉金最長 2年、資本支出最長 7年，申貸期

限：災害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持受災證明或經調查屬實者得向該行申

借。 

中小企業天然災害

重建復興貸款 

對象：中小企業，期間：週轉金最長 2年、資本支出最長 7年，申

貸期限：災害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持受災證明或經調查屬實者得向該

行申借。 

土地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辦理

天然災區房屋重建

整修貸款 

1、額度： 

(1)重建房屋貸款：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200萬元。 

(2)整修房屋貸款：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50萬元。 

2、利率：按本行公告指標利率加碼機動計息。 

02-23483352 

02-23483356 

臺灣土地銀行農漁

業災害貸款 

1、額度：每戶最高貸款餘額不得超過新台幣 600 萬元。 

2、利率：按該行公告指標利率(月調)加碼，機動計息。 

臺灣土地銀行中小

企業災害復舊專案

貸款 

1.額度：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 

2.利率：按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機動計息。 

協助天然災區住宅

修繕貸款(本行與

國發會按 2 比 1 比

例出資辦理) 

1、額度：每一申請人申貸額度最高為新台幣 200 萬元。購置日常

生活必需配備(包括自用之傢俱、家電及交通工具等)，以 20 萬

元為限。 

2、利率：按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1%機動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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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臺灣企銀 
中小企業災害復舊

專案貸款 

1. 對象：遭受颱風、水災、火災、地震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災

害，致營業場所、廠房、機器、設備、商品、原物料、在製品

等受損毀，急需資金從事復舊之中小企業。 

2.額度：依申貸企業受災復工營業計畫之實際需要在８成範圍內核貸。 

3.用途暨期限： 

  資本性貸款: 

(1)廠房、營業場所（均得含土地）：貸款期限不得超過 15年，寬

限期最長 3 年。 

(2) 機器、設備：貸款期限不得超過 7年，寬限期最長 2 年。 

  週轉性支出貸款：購買原料、物料、商品等所需週轉金，貸款期 

  限不得超過 5 年，寬限期最長 2年。 

4.利率：最高依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機動計  

  息。 

5.受理期間：申請之企業於遭受災害之次日起 4個月內，向本行提

出申請，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稅捐稽徵機關、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文件，或經本行調查屬

實者。 

(02)25597171 

    轉 3121 

臺灣企銀 

協助災區住宅修繕

貸款要點(本行自

有資金) 

1.對象：災區民眾自有住宅毀損、取得受災證明或經本行實地勘查

屬實者。 

2.用途：限為住宅重置、修繕或購置生活必需配備。 

3.額度：每人最高額度200萬元(含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限額20

萬元)。 

4.期限：(1)住宅重置或修繕最長20年，寬限期最長3年。 

(02)25597171 

    轉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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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2)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者最長5年，寬限期最長6個月。 

5.利率：依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1%(目前為2.375%)

機動計收。 

6.受理期間：申請人應於災害發生次日起4個月內向本行提出申請。 

高雄銀行 
緊急災害受災戶復

建融資 

1.對象：因遭受颱風、豪雨及地震或緊急意外等天然災害，持有地

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書或經查遭受損失屬實之企

業及個人受災戶。 

2.資金用途：(1)復舊週轉金(含購料貸款) 

(2)修復或重置機器設備 

(3)修復或重建廠房、營業場所 

(4)修復或重建住宅 

3.金額：（1）企業受災戶:依受災復工營業計劃之實際需要在八成

範圍內，按企業個別狀況核貸，每戶最高新臺幣

三千萬元。 

（2）個人受災戶：新臺幣三百萬元。 

4.貸款期限：依資金用途及其耐用年限酌訂，期限最長2~20年。 

5.利率：按貸放當時本行授權核定利率機動計息。【依本行一年期

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1.015％（目前2.365％）起，機

動計息】 

6.擔保：以本行認可之擔保品為原則，其屬中小企業者得移送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 

7.申請期限：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本行各營業單位提出

申請。 

(07)557-0535 

分機 295、320 



 5 

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高雄銀行 

經濟部之「中小企

業天然災害復舊貸

款」 

1.適用對象：中小企業戶 

2.額度：復工計畫之八成，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3000萬元 

3.利率：最高不得超過中華郵政二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 1％浮動計

息，目前為年息 2.375％ 

4.期限：3-15年 

(07)557-0535 

分機 295、320 

經建會之「協助天

然災區住宅修繕貸

款」 

1.適用對象：個人戶 

2.額度：每戶最高為新臺幣 200萬元，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部

分以新臺幣 20 萬元為限 

3.利率：最高不得超過中華郵政儲金二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 1％浮

動計息，目前為年息 2.215％ 

4.期限：最長 20年 

(07)557-0535 

分機 295、320 

遠東銀行  
1.針對受災戶提供緩繳或展延貸款期限申請。 

2.政府單位如有相關政策實施，本行亦將配合辦理。 

(02)8253-5638 

彰化銀行 
個人天然災害專案

貸款 

1.貸款期限：最長3年，寬限期最長6個月。 

2.貸款額度：最高新台幣50萬元。 

3.貸款利率： 

（1）擔保：郵儲2年機動利率加0.58%以上機動計收。 

（2）信用： 

第1年：郵儲2年機動利率加0.78%以上機動計收。 

第 2年起：郵儲 2年機動利率加 1.18%以上機動計收。 

（02）25362951 轉

2133 

彰化銀行 
經建會「協助災區

住宅修繕貸款」 

1.貸款期限：最長20年，寬限期最長3年。 

2.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200萬元。 

3.貸款利率：郵儲2年機動利率加1%機動計收。 

（02）25362951 轉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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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企業天然災害專案

貸款 

 

一、貸款額度 

(一)營運週轉金及修繕貸款：以不超過復建營業計劃所需資金之八

成為限，並以逐件方式核貸，屆期收回，不得循環使用，每一

申貸企業，本二項貸款合計最高限額為新台幣一仟萬元。 

(二)重購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依本行「擔保品處理作業規

範」覆實鑑估，於鑑估之貸放限額內敘貸。 

(三)重建廠房或營業場所：按土木包商估價金額之八成或本行估算

貸款金額兩者孰低為原則。本行估算貸款金額，依本行「擔保

品處理作業規範」各類建築物重置時價標準及估價方式乘以建

築面積(依建照執照所列，包含附屬建物部份)計算其重建時

值，最高貸款金額為重建時值之八成。 

(四)修復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營業設備等，依工程合約或

估價單之八成核貸，惟不動產部份不得超過前項重建時值、動

產部份不得超過原取得成本之五成。 

(五)廠房或營業場所之重購、重建、修復三項目中，僅能選擇一項

辦理。倘同一企業之廠房及營業場所分屬兩地(地址不同)且同

時受災，兩者均得分別就重購、重建、修復三項目中擇一申貸。 

（02）25362951 轉

2125、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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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彰化銀行 

企業天然災害專案

貸款 

 

二、貸款利率 

(一)營運週轉金貸款：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03％以上機動計息。 

(二)修繕貸款：第一年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03％以上機動計息；第二年起

改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加年息1.33％以上機動計息。 

(三)資本性支出貸款： 

     1.擔保放款部份：第一年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

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0.83％以上

機動計息；第二年起改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牌告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年息1.13％以上機動計息。 

     2.無擔保放款部份：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2.33％以上機動計息。 

（02）25362951 轉

2125、2126 

中小企業天然災害

復舊貸款 

一、貸款額度：就借款人個別狀況核貸。 

二、貸款利率：最高不得超過中華郵政二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

1%機動計息。 

（02）25362951 轉

2125、2126 

上海商銀  

1.企業戶： 

該行配合信保基金「中小企業災害復舊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提供受災之中小企業紓困貸款。 

2.個人戶： 

(1)針對既有貸款戶，若為受災戶（領有受災證明），提供緩繳

或展延貸款期限申請，以減輕其還款壓力。 

1.企業戶： 

(02)2581-7111 

分機 4128葉先生 

2.個人戶： 

(02)2558-2111 

分機 5391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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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2)配合主管機關政策性貸款專案，協助受災戶重建家園。 

三信商業銀行 

參考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訂定之

「協助天然災區住

宅修繕貸款要點」

以本行自有資金受

理協助天然災害災

民取得所需復建資

金。 

相關作業依本行徵、授信作業準則及擔保品估價辦法等規定覈實評

估辦理，利率按「中華郵政（股）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計收」。 

04-22257177洽審查部 

陽信銀行 
協助天然災害區住

宅修繕貸款 

對象：因遭受天然災害之受災戶其自有住宅毀損，經地方主管機關
出具之房屋毀損受災證明書者。  

期限及還款方式： 
1.購置、重建住宅貸款：最長 20年，寬限期延長至 3年，依年

金法按月攤還貸款本息。 
2.修繕住宅貸款：最長 7 年，寬限期延長至 1 年，依年金法按

月攤還貸款本息。 
額度： 

1.購置、重建住宅貸款：最高額度 200萬元。 
2.修繕住宅貸款：額度最高 100萬元。 

利率：依本行定儲利率指數加 1.325%。 

1.全行各營業單位 

2.授信審查處 

(02-2820-8166) 

京城銀行  

1.本行當本於主動協助及關懷之立場，協助個案受災戶籌措災後復

建家園所需資金，以爭取救助時效。  

2.有關個人受災戶之原貸款，本行將積極配合相關主管機關所提出

之整體協助措施，對於確因受災而致還款困難者，提供緩繳展延

等紓困措施。 

06-2139171*0586 

  王道銀行  基於本行係為批發性質之專業銀行,客戶平均授信往來金額高於一 02-875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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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般商業銀行;故倘客戶有因遭受天然災害之融資需求，本行將以個

案儘速處理。 

分機 5010 

台中銀行  

1.視受災戶個案情況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所訂「協助天然災區

住宅修繕貸款要點」，提供必要的融資援助。 

2.提供已往來授信戶相關本金、利息延緩繳付之紓困方式。 

(04)2223-6021 

分機 5632、5625、

5626、5627、5628 

第一銀行 

天然災害紓困貸款 

1.貸款成數：依申請人受災情形評估核定，最高不得超過重建或復

舊支出（成本）之 8 成。 

2.貸款利率：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存機動利率加 1.0% 機動計息。 

3.貸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3 年。 

銀行營業時間 

9：00~17：00  

(02)2348-4483（消金） 

(02)2348-4242（法金） 

銀行營業時間外

(02)21811111 

中小企業災害復舊

專案貸款 

1.貸款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 

2.貸款利率：最高不超過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存機動利率加 1%機

動計息。 

3.貸放期限： 

（1）資本性支出貸款 

a.廠房、營業埸所（均得含土地）：最長 15年，寬限期最 

長 3年。 

b.機器、設備：最長 7年，寬限期最長 2 年。 

（2）週轉性支出貸款:購買原料、物料、商品等所需週轉金，最

長 5年，寬限期最長 2年。 

銀行營業時間 

9：00~17：00  

(02)2348-4399 

銀行營業時間外

(02)218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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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協助災區住宅修繕

貸款 

1.貸款對象：遭受天然災害或經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災
害防救法」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
已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變之災害，民眾自有住
宅毀損，經銀行勘察屬實者，且借款人限建物所有
權人。 

2.貸款額度：視申請人住宅毀損情形評估核定，合計最高為新臺幣
200萬元，每一申請人申貸用途額度如下： 

(1)購屋、重建或修繕等支出：最高新臺幣 200萬元。 
(2)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最高新臺幣 20萬元。 

3.貸款期限： 
(1)提供不動產擔保：最長 20年，寬限期最長 3 年。 
(2)未提供擔保品：最長 5年。 

4.貸款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機動計息。 

銀行營業時間 

9：00~17：00 

(02)23484483 

銀行營業時間外

(02)21811111 

華南銀行 

華銀辦理災害復建

貸款作業須知 

1.授信對象：受災企業或個人 

2.貸款金額：按實際受損之廠房、機器設備及房屋所需整修費用暨

復工必須購買原料等之資金，最高以復建所需資金之80％為原

則。 

3.受理期限：自受災日起4個月內辦理。 

4.貸款期限：營運周轉金貸款最多不超過1年；修繕貸款最長不得

超過5年，寬限期最長1年。 

5.貸款利率：十足擔保者，該行所訂擔保放款之適用利率減碼0.25

％與客戶議定；未提供十足擔保者，該行所訂信用放款之適用利

率減碼0.125％與客戶議定。 

1.華南銀行天然災害諮

詢服務專線(24 小時)：

(02)21810109 

2.總行窗口(營業時間)： 

(02)23713111 

企業戶-分機 1116 

個人戶-分機 2003 

協助災區住宅修繕

貸款 

1.授信對象：遭受災害民眾自有住宅毀損者。 

2.貸款金額：最高為新臺幣200萬元，購置日常生活必需配備，最

1.華南銀行天然災害諮

詢服務專線(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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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高為新臺幣20萬元。 

3.受理期限：自受災日起4個月內辦理。 

4.貸款期限：最長20年，寬限期最長為3年。。 

5.貸款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碼1%浮動計息（目前為2.095％）。 

(02)21810109 

2.總行窗口(營業時間)： 

(02)23713111 

個人戶-分機 2003 

行辦理中小企業災

害復舊專案貸款作

業須知 

1.授信對象：遭受災害之中小企業。 

2.貸款金額：依受災復工營業計畫查估其實際受損之機器設備、廠

房及房屋所需整修費用暨復工必須購買原料等資金，在八成範圍

內核貸。 

3.受理期限：自受災日起4個月內辦理。 

4.貸款期限： 

廠房、營業場所(均得含土地)：最長不得超過十五年，寬限期最

長三年；機器、設備：最長不得超過七年，寬限期最長二年。 

5.貸款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碼1%浮動計息（目前為2.095％）。 

1.華南銀行天然災害諮

詢服務專線(24 小時)：

(02)21810109 

2.總行窗口(營業時間)： 

(02)23713111 

企業戶-分機 1116 

兆豐銀行 天然災害復建貸款 

1.授信對象： 

一、受災企業。 

二、受災個人。 

2.受理時點：自受災日起3個月內提出申請。 

3.授信額度與資格： 

按實際受損之廠房、機器設備及房屋所需整修費、復工必須購

買原料等之資金，最高以復建所需資金之80％為原則，並應持

有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書、或經銀行調查遭受損失屬

實者。  

(02)25633156#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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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一、企業受災戶：每戶最高額度新台幣五千萬元。 

二、個人受災戶：每戶最高額度新台幣三百萬元。 

4.期限：營運周轉金貸款最長不得超過1年；修繕貸款最長不得超

過5年，寬限期最長1年。 

5.利率：按貸放當時本行有關放款利率規定辦理。 

國泰世華銀行  

1.針對既有放款客戶，若因遭遇天然災害等重大不可抗力因素而導

致無法正常履行契約約定時，本行得受理客戶向本行申請本金

緩繳或展延還款期限等紓困措施，以協助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 

2.另本行亦持續配合主管機關主辦之各項受災戶低利融資貸款專

案、並簡化審查及撥款程序，期於最短期間協助受災戶進行家

園重建。 

02-21765888 #2872 

02-23830121 #3603 

日盛商業銀行  

1.針對本行既有房貸受災戶，提供房貸本金緩繳或展延還款期限申

請，以協助降低受災戶還款壓力。 

2.本行將本於主動協助及關懷之立場，積極配合主管機關及地方政

府提供之專案融資貸款及紓困措施，並加速審核手續及貸款程

序，以協助遭受豪雨重創之受災戶家園重建。 

02-2561-5888#2136 

聯邦商業銀行 

一、中小企業災害

復舊專案貸款 

 

 

 

 

 

 

1.適用範圍：因天然災害造成廠房、營業所、機器、原物料等受毀

損，急須資金復舊，且持有受災證明經查屬實者。 

2.貸款對象：合於行政院核訂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或信保基金

保證對象之中小企業。 

3.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狀況核貸。 

4.用途：重置（修復）廠房、營業所、機器設備等資本性支出貸款

或購置原物料、商品等週轉金。 

5.保證：信保保證最高九成，免收保證手續費。 

27180001 分機：2336

洪翌玲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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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貸款名稱 貸款條件 聯絡電話 

 

 

 

二、本行天然災害

復建專案貸款 

 

 

 

 

1.適用範圍：協助遭受天然災害之中小企業與個人復舊及重建家

園。 

2.額度：中小企業按災後復工營業計劃所需成本之 80%，每戶高最

壹仟萬元。 

        個人按房屋修繕或更新家用所需資金之 80%，每人最高貳

佰萬元，如為無擔保時，每人最高陸拾萬元。 

3.保證：提供本行認可之擔保品或二位以上保證人。 

中國信託 家庭急難貸款 

1.適用對象： 與本行任一產品往來三個月以上之客戶，如遭遇水

災、火災、風災、地震等重大災害而致房屋毀損必

須重建(修)者。 

2.額度：最高 50萬元。 

3.貸款期限：2-10年，寬限期六個月。 

4.貸款利率：前 6期固定利率 1.88%，第 7期起：房貸 I+1.0.95%

機動計息(目前為 2.33%，更新至 104.8.)，信貸

I+2.35%機動計息(目前為 3.73%，更新至 104.8.) 

5.專案額度：限額 1.1億元 

6.專案期間：100.1.12起 

0800-00-1234按 8 

 


